
附件：

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2021年住培招生补充说明

欢迎报考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！现就 2021年住培

招生工作进行补充说明。

一、2021年住培招生为培训基地自主招生，本基地将通过审核学员提交的

材料代替传统理论考试，学员复试成绩由资格审核（40%）、面试（20%）和专

业口试（40%）组成。

二、请报考学员按照 6月 17日至 6月 18日在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

众服务平台接收的通知加入 QQ群，扫描下方“问卷星”二维码完成补充材料的

填写并将以下证明材料扫描后打包（以本人姓名+拟报名专业命名）发至平台通

知中写明的指定邮箱。加 QQ群和扫码填写材料于 6月 20日前完成，证明材料

扫描件于 6月 25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。提交材料换算分数方法如下：

1、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研究生考试（临床医学或口腔）者

（1）换算方法：西医综合满分 300分，15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，实际得分

以百分制计算。

已经获得研究生学历或研究生考试 230分及以上计为 100分；150分对应计

为 60分；150-230分者实际得分对应为 60-100分，分数在 150分基础上每超过

2分，实际得分对应加 1分；不足 150分者，同理递减。

例如：

考生研究生考试总分为 200分，实际得分=60+(200-150)/2=85

考生研究生考试总分为 130分，实际得分=60-(150-130)/2=50

（2）提供材料：已经获得研究生学历者提供学历、学位证书扫描件（应届

毕业生未拿到学历证书者提供学信网上学历证明）；未取得研究生学历者提供研

究生考试成绩证明（包含姓名、身份证号和成绩等信息的成绩查询截图）。

2、参加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者

（1）换算方法：理论考试满分 600分，30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，实际得分

以百分制计算。

已经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 460分及以上计为 100分；300分对应计为 60



分；300-460分者实际得分对应为 60-100分，分数在 300分基础上每超过 4分，

实际得分对应加 1分；不足 300分者，同理递减。

例如：

考生执医考试总分为 400分，实际得分=60+(400-300)/4=85

考生执医考试总分为 260分，实际得分=60-(300-260)/4=50

（2）提供材料：已经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者提供证书扫描件（需包括证

书所有页面）；未取得者提供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成绩证明（包含姓名、身份证号

和成绩等信息的成绩查询截图）。

3、大学主干课程考试成绩（未参加执医或研究生考试者提供）

（1）实际得分=学员本科期间主干课程平均分

临床医学专业（除口腔医学专业外所有专业）主干课程包括：诊断学、内科

学、外科学、妇产科学、儿科学课程。

口腔医学专业主干课程包括：口腔颌面外科学、口腔修复学、牙体牙髓病学、

牙周病学、口腔正畸。

（2）提供材料：包含所有主干课程成绩和本人身份信息的学校网站成绩查

询截图或者盖有所在大学学院教务处公章的成绩单扫描件。

以上三项取高分项作为“资格审核”这一部分的成绩。

三、“委培单位人”请将委培证明随上述材料一起发至平台通知中写明的指

定邮箱，委培证明中提及的辅助证明材料本次资格审核时可不提供，若被录取，

现场报到时再提供。若报名平台上已上传委培证明，不用再次提供。

四、6月 26日-30日培训基地完成报考学员所有提交资料的审核、分数换算，

7月 12日前分专业完成面试、专业口试工作（具体流程在 QQ群中向审核通过

人员发布）。

五、上述提供电子版材料的纸质原件请保存，若学员被录取，报到时将再次

审核上述材料。



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委托培训证明

一、考生信息

工作单位：

工作部门： 工作年限： 年

考生姓名： 身份证号码：

毕业学校： 毕业专业：

最高学历： 最高学位： 学位类别：

报考医院： 报考专业：

二、委托培训关系证明

为证明此考生确为本单位（以下称“委托单位”）职工，考生在参加培训基

地复试时需提交本委托培训证明的盖章原件，并提供以下辅助证明材料：

1.新聘职工：提供签定的劳动合同复印件；

2.老职工：提供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复印件。

三、委托单位须知

根据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委托单位应承担如下责任：

1.需与培训基地、委培学员共同签订三方协议书。

2.委培学员在培训期间，其人事（劳动）和工资关系仍属委托单位，基本工

资、社会保险由委培单位承担。

3.委培学员必须在培训基地按国家标准完成培训内容，并严格按轮转计划进

行轮转培训，不得缺岗。

4.委培学员培训结束后，培训基地不得留用。

四、工作单位承诺

承诺以上信息均属实，且经过工作单位（院级层面）同意报考和参加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。如发现有故意谎报相关信息，将直接影响本单位的

诚信和在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委托培训资格。

工作单位盖章（医院公章）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